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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適用對象 

一、求職者： 

(一)適用「就業保險促進就業實施辦法」者： 

失業被保險人（曾為就業保險被保險人，後而失業者）。如同時符合

就業服務法第24條第1項各款所列之失業者，優先推介。 

(二)適用「就業促進津貼實施辦法」者： 

1.具有工作能力及工作意願，且具有下列申請資格之一者： 

（1）非自願性離職者。 

（2）就業服務法第24條第1項各款所列之失業者。 

（a）獨力負擔家計者。 

（b）中高齡者。 

（c）身心障礙者。 

（d）原住民。 

（e）低收入戶及中低收入戶中有工作能力者。 

（f）長期失業者。 

（g）二度就業婦女。 

（h）家庭暴力被害人。 

（i）更生受保護人。 

（j）其他經中央主管機關認為有必要者。 

2.具有下列情事之一者不適用就業促進津貼實施辦法： 

（1）已領取公教人員保險養老給付或勞工保險老年給付。 

（2）已領取軍人退休俸或公營事業退休金。 

上兩項人員如符合社會救助法低收入戶或中低收入戶資格、領取中

低收入老人生活津貼或身心障礙者生活補助費者，得適用就業促進津貼

實施辦法。 

(三)適用「促進新住民就業補助作業要點」者： 

http://law.moj.gov.tw/LawClass/LawContent.aspx?PCODE=N00500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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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外籍地區配偶。 

2、大陸地區配偶。 

(四)適用「促進家庭暴力及性侵害被害人就業補助作業要點」者： 

具有就業意願與需求之家庭暴力及性侵害被害人。 

(五)適用「失業中高齡者及高齡者就業促進辦法」者： 

具有就業意願與需求之中高齡者(年滿45歲至65歲之人)及高齡者(指逾65 

歲之人)。 

(六)以上各適用對象應符合下列申請要件之一： 

1.於求職登記日起14日內未能推介就業。 

2.有正當理由無法接受推介工作。（指工作報酬未達原投保薪資60%或工

作地點距離日常居住處所30公里以上者） 

二、用人單位： 

(一)指政府機關（構）、合法立案之非營利團體（政治團體除外）。 

(二)以正式公文申請並應檢附下列文件： 

1.臨時工作計畫書正本1份並加蓋單位印信及求才登記表。 

2.非營利團體另檢附立案證書影本、理事長當選證明書影本、組織章程

影本、理監事名單影本各1份。 

貳、求職者申請應備身份別證明文件： 

一、中高齡者：指年滿45歲至65歲之國民，需檢具國民身分證正反面影本。 

二、高齡者：指逾65歲之國民，需檢具國民身分證正反面影本。 

三、長期失業者：指連續失業期間達一年以上，且辦理勞工保險退保當日前

三年內，保險年資合計滿六個月以上，並於最近一個月內有向公立就業

服務機構辦理求職登記之失業者。 

四、獨力負擔家計者：本人及受撫養親屬戶口名簿影本；15歲至65歲受撫養

親屬之在學或無工作能力證明文件影本。 

五、身心障礙者：身心障礙手冊或證明影本。 

六、原住民：註記原住民身分之戶口名簿影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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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低收入戶及中低收入戶中有工作能力者：有效期間內之低收入戶或中低

收入戶證明文件影本。 

八、非自願離職者：非自願離職證明文件影本。 

九、二度就業婦女：因家庭因素退出勞動市場之證明文件影本。 

十、家庭暴力被害人：直轄市、縣（市）政府開立之家庭暴力被害人身分證

明文件、保護令影本或判決書影本。 

十一、更生受保護人：出監證明或其他身分證明文件影本。 

十二、外籍地區配偶及大陸地區配偶：臺灣地區配偶戶口名簿影本；有效期

間之居留證明文件。 

十三、其他經中央主管機關規定之文件。 

十四、國民身分證正反面影本。 

十五、印章。 

十六、臨時工作津貼人員申請表、求職登記表、簡易就業諮詢表、切結書、

同意代為查詢勞工保險資料委託書（表件由公立就業服務機構提供）。 

參、津貼給付與限制： 

一、臨時工作津貼發給標準，按中央主管機關公告之每小時基本工資核給，

且一個月合計不超過月基本工資，最長6個月。 

二、依相關規定領取之臨時工作津貼及政府機關其他同性質之津貼或補助，

2年內合併領取期間以6個月為限；本項所定政府機關其他同性質津貼或

補助項目，係指就業促進津貼實施辦法之創業貸款利息補貼。 

三、用人單位應代發臨時工作津貼並為所得稅扣繳義務人，於發給津貼時扣

繳稅款。 

四、用人單位應於臨時工作津貼人員辦理報到當日為其辦理勞工保險、職災

保險及全民健康保險加保手續；臨時工作人員參加農民健康保險或以職

業工會會員身分參加勞工保險生效中，用人單位仍需依前述規定辦理投

保事宜（「臨時工作津貼」派工期間之農保資格不受影響）。 

五、進用人員到職當日用人單位應為其申報參加勞、健保，不參加勞退，且

應於加保申報表上註明其為「臨時工作津貼人員」(為公法救助關係，不

參加就業保險)。 

六、臨時工作津貼進用之人員，其進用期間與用人單位間屬於公法救助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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係，非屬一般勞雇關係，亦不適用勞動基準法，不另增撥6%之勞工退休

金。 

七、領取津貼者經原發給津貼單位予以撤銷時，應繳回已領取之津貼；屬不

實領取經撤銷者，二年內不得申領就業促進津貼實施辦法之津貼。如經

原發給津貼單位書面通知限期繳回，屆期未繳回者，依法移送強制執

行。 

八、臨時工作津貼人員與用人單位之關係屬公法救助關係。惟經費核撥採書

面審查，故關係之存在以勞健保加退保資料為基準，若勞保加退保有落

差所衍生之津貼及保費支出除特殊原因外由用人單位自行負責。 

九、每月用人單位臨時工作津貼發放時間：用人單位原則於次月3日前檢附

印領清冊及相關憑證送達公立就業服務機構辦理經費請領，公立就業服

務機構審核後依規定程序核撥，用人單位約於每月15日前將上月之臨時

工作津貼發給臨時工作人員；如有延滯申領津貼情形，由用人單位自行

負責。 

肆、撤銷、廢止、停止或不予給付臨時工作津貼之情形： 

一、不實申領。 

二、同時領取本法之失業給付。 

三、於領取津貼期間已就業(含兼職與打工)。 

四、違反用人單位之指揮及規定，經用人單位通知公立就業服務機構停止其

臨時性工作。 

五、原從事之臨時性工作終止後，拒絕公立就業服務機構指派之其他臨時性

工作。 

六、拒絕公立就業服務機構推介就業。 

伍、其它相關事項依各項臨時工作津貼之規定辦理。 


